
注：# 为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除以加氢站数量。

加氢站数量（个） 国土面积（万 km2） 均站车辆数 #（辆/个） 加氢站密度（个/百 km）
日本（2030 年） 900 37.8 889 0.1
韩国（2040 年） 1200 10.0 2417 1.1
欧盟（2030 年） 3750

438.0
1120 0.1

欧盟（2040 年） 15000 1420 0.3
欧盟（2050 年） 33000 1597 0.6

加氢站规划情况对比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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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成为当前炙手可热
的“终极能源”，世界各国正
积极布局。 但不同国家和地
区对于各自氢能发展的重
点又有所不同。 分析这些特
点，发现其中规律 ，有助于
推动我国氢能产业更好地
找准国际市场，实现健康有
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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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汽车总量目标对比

注：当前各类汽车年产量日本、韩国为 2018 年数据，欧盟为 2017 年数据。

FCV 累计产量目标（万辆） FCV 累计产量目标/当前各类汽车年产量 *
日本（2030 年） 80 24%
韩国（2040 年） 620 154%
欧盟（2030 年） 420 22%
欧盟（2040 年） 2130 113%
欧盟（2050 年） 5270 281%

表 1

编者按

近年来，国内外深入开展“源网荷储”协同互动应用实践，在技术体系、市场机制、政策支持方面积累了宝贵
经验，对我国深化“源网荷储”协同互动实践、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助力建设能源互联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源网荷储”互动降低能源转型综合成本

■李欢

氢能可实现跨部门、 跨时间和跨地点
的灵活转移能源，减少弃风、弃光、弃水，在
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中发挥系统性作用。 日
本、韩国、欧盟的氢能路线图均对氢能在移
动端和固定端的应用、 加氢站建设和氢气
供应作了规划。 氢燃料电池汽车（FCV）是
氢能应用领域最为重要的一环。 但各国（组
织）燃料电池汽车的总量目标，车型选择，
配套加氢站建设， 以及氢气供应策略和固
定端氢能应用重点方向各不相同。

燃料电池汽车
欧盟规模最大，韩国最重视

日本、 韩国、 欧盟在路线图中均提出了
FCV 累计产量目标，它们之间存在数量级差
异。其中，欧盟目标最为宏伟，计划至 2050年
累计生产 5270 万辆；韩国次之，计划至 2040
年累计生产 620 万辆； 日本最低， 计划至
2030年累计生产 80万辆。

同时， 日本与欧盟 2030 年 FCV 累计
产量分别相当于当前汽车年产量的 24%和
22%，在本国（组织）汽车工业中的重要性相
近；韩国与欧盟 2040 年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154%和 113%， 韩国 FCV 的重要性高于欧
盟。 但韩国 FCV 严重依赖出口市场，2040
年累计 620 万辆的 FCV 产量中有 330 万
辆计划用于出口， 其总量目标能否实现与
国际 FCV 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

总的来说，燃料电池汽车产量规模欧盟＞韩
国＞日本，燃料电池汽车在本国（组织）汽车工业
中的重要性韩国＞日本≈欧盟。

车型
日韩侧重乘用车，欧盟商用车优先

日本、韩国、欧盟均以汽车作为氢燃料

电池在移动端应用最重要的领域， 但选择
的汽车类型各有侧重。 燃料电池乘用车是
日本和韩国的重点发展对象， 丰田 Mirai、
本田 Clartity 和现代 NEXO 三款 FCV 已
实现量产和商业化； 而欧盟认为燃料电池
乘用车与纯电动车竞争无优势， 汽车领域
应该优先发展行驶里程更长、 负载更重的
商务车、出租车、卡车等。

从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在同类型汽车
中的份额来看，日本虽然看好燃料电池乘用
车的发展，但目标相对保守，规划 2030 年燃
料电池乘用车保有量份额仅为 1%； 韩国目
标相对激进，2040 年燃料电池乘用车保有
量份额为 11%，且韩国更重视氢燃料电池在
出租车、公交车、卡车市场的应用；而欧盟对
各类型 FCV 的发展都很乐观， 提出了较高
的 FCV 保有量份额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日
本不断调整其氢能战略目标，以往对氢能的
定位是“未来能源的终极解决方案”，但近来
提“氢电共存”更多。

此外， 叉车是日本应用氢燃料电池的
一大特色领域，2030 年日本将累计生产 1
万台燃料电池叉车， 占叉车保有量的 8%。
此外，日本、韩国和欧盟都计划研发氢燃料
电池火车和船等，欧盟将率先于 2030 年替
换 570 列柴油火车。

加氢站规划
韩国遥遥领先

日本 、 韩国和欧盟国土面积差异较
大，从加氢站密度来看，日本和欧盟相近，
2030 年加氢站规划密度均为 0.1 个/百公
里； 而韩国远大于欧盟，2040 年韩国和欧
盟加氢站规划密度分别为 1.1 个/百公里
和 0.3 个/百公里 。 从加氢站服务能力来
看， 欧盟略高于日本，2030 年欧盟和日本
均站服务车辆数分别为 1120 辆/个和 889
辆/个；韩国远高于欧盟，2040 年韩国和欧

盟均站服务车辆数分别为 2417 辆/个和
1420 辆/个。 综合来看，加氢站规划韩国＞
欧盟＞日本。

然而，与加油站相比，加氢站规划数量
还远远不够。 日本、韩国和欧盟加油站密度
分别为 2.8 个/百公里 、11.3 个/百公里和
2.2 个/百公里， 与加氢站规划密度存在数
量级差异。

氢气供应
日韩依赖进口，欧盟青睐本土制氢

日本、 韩国和欧盟氢气供应策略存在
差异。 日本和韩国能源匮乏，未来氢能应用
成规模后，氢气很大程度依赖海外供应。 日
本计划在 2030 年左右建成商业化规模化
的国际氢供应链， 年生产能力约 30 万吨
（如果 30 万吨氢气全部用于发电， 相当于
一台核电机组的装机容量）。 川崎重工已在
澳大利亚投资试点褐煤制氢项目。 与此同
时，日本将在本土发展电解水制氢，充分利
用正在快速扩张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韩国
目前 99%的氢气来源为化石燃料制氢，未
来将大力发展工业副产制氢、 高效电解水

和氢气国际贸易。 而欧盟选择本土电解水
制氢和蒸汽甲烷重整/自热重整。 具体采用
哪种技术取决于技术发展和成本下降情
况，并且因项目而异。

若可再生能源电力和电解水系统成本
大幅下降，则氢气来源以电解水为主；若碳
捕集封存技术成熟且政策允许， 则以蒸汽
甲烷重整/天然气自热重整为主。

氢能固定端应用
日韩“偏爱”发电，欧盟全面发展

固定端氢能应用主要包括固定式燃料
电池、氢气热电联产发电、供热以及作为工
业原料等。 日本在家庭燃料电池方面取得
了较大进展，已开展商业化应用多年，预计
2020 年达到盈亏平衡。同时，日本也在积极
探索氢气热电联产和工商业燃料电池发
电；韩国紧跟日本，计划大力发展氢能发电
和家庭建筑燃料电池，提出了 2040 年实现
工商业氢能发电装机量 15 GW （相当于
2018 年韩国 133 GW 发电总量的 11%）、家
庭建筑燃料电池装机量 2.1 GW （约 94 万
户）的宏伟目标；欧盟则采取了全面发展的

策略，到 2050 年，氢能应用中交通运输领
域仅占 30%，发电、建筑供电供暖、工业能
源 、 工业原料占比将分别达到 5%、25%、
11%、29%。

对我国启示
因地制宜制定氢能发展策略

我国氢能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新能
源汽车推广经验丰富， 在发展氢能与燃料
电池方面优势显著。 但同时也存在技术工
艺水平较低、产业链建设薄弱、技术标准 ／
检测体系滞后等短板。 我国发展氢能与燃
料电池要稳步推进、扬长补短、因地制宜，
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策略。 一是加强顶层
设计，推动编制氢能发展路线图，健全产业
标准体系和监管体系， 引领产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二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关，建立
完整的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链； 三是实施
试点示范工程， 开展燃料电池汽车区域示
范应用，推进储能、分布式能源等多领域氢
能示范。

（作者供职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

能源革命要求从“源网荷储”各环
节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 随
着能源革命深入推进， 我国新能源装
机快速增长，区外来电比例日益提高，
负荷峰谷差持续拉大， 尖峰负荷持续
时间逐步缩短， 电力系统实时功率平
衡对灵活调节能力的需求提高。 但是，
当前主要通过传统电源无偿调节 、煤
电灵活性改造、 抽水蓄能、 电网侧储
能、 跨省跨区互济等电源侧和电网侧
资源予以应对 。 “十四五 ”期间 ，一方
面 ，我国新能源消纳 、电网调峰调频 、
电网安全运行等将面临更大压力和挑
战；另一方面，电动汽车、储能、智能家
居、负荷聚合商、综合能源、虚拟电厂等
负荷侧新业态蓬勃兴起，为“源网荷储”
互动提供了潜在可调节资源和市场机
遇。 因此，亟需转变“源随荷动”的传统
模式，通过“源网荷储”互动提高电力系
统灵活性。

“源网荷储” 互动能够调动全社会
灵活性资源， 降低能源转型的综合成
本。 “源网荷储”互动的本质是：通过先
进信息通信技术和多元协调控制技术
等智能电网集成创新技术，综合利用激
励机制、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广泛调
动“源网荷储”各环节灵活性资源，深度
参与电网调峰、调频和备用，转变“源随
荷动”的传统模式，实现“荷随源动”“荷
随网动”“源随源动”和“源随网动”的互
动模式，最大化利用全社会海量分布的
灵活性资源。 在特高压直流故障、省内
大电源缺失、全网正负备用不足、调峰
能力不足、尖峰负荷激增等情景下，“源
网荷储”各环节可调节资源参与电力系
统调节，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提高电
力供需平衡能力，推迟电源装机和配套
电网建设，实现电网安全稳定、经济高
效运行，服务用户经济、优质和可靠用
电，降低能源转型的综合成本。

■代贤忠 韩新阳 张晨 曹子健

一是强化技术标准引领和智能化技术
应用，实现“源网荷储”资源协调控制。

在技术标准制定方面， 欧盟发布了智
能仪表、 通信设备等制造规范和标准；美
国、 日本发布开放式自动需求侧响应国家
标准或接口规范；澳大利亚实施空调、热水
器、水泵等需求侧响应接口强制性标准；国
内则颁布实施了需求侧响应系统通用标
准，但自动需求侧响应、负荷控制调节等标
准仍需加快制修订。

在智能化技术应用方面， 欧盟各国推
广智能电表、 智能能量盒和家电 “即插即
用”系统，提高负荷设备控制和决策响应能
力； 美国加州电网运营商利用智能逆变控
制器双向调节风电场功率， 使其具备调峰
调频能力；日本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发电站、
储能系统、屋顶光伏、分布式风电等设备分
配 IP 地址，并通过能量路由器灵活调配电
力； 国内部分地区开展了负荷聚合控制技
术示范应用，实现分散式空调、热水器、电
开水炉和洗衣机等负荷的聚合控制。

二是完善价格机制和交易机制，利用市

场化方式激励“源网荷储”资源参与调节。
在价格机制方面，英国、法国、芬兰较

早采取分时电价， 鼓励用户参与需求侧响
应；英格兰、威尔士、瑞典、挪威开展需求侧
竞价，抑制了负荷尖峰；澳大利亚虚拟电厂
运营商参与市场交易获利后， 以 30%折扣
价格向聚合用户出售电力， 分享 “源网荷
储”协同互动红利；我国建立了峰谷电价、
尖峰电价和激励补偿机制， 部分省区探索
了需求侧响应的机制， 但受制于分时电价
机制缺失，自主响应的路径还不畅通。

在市场交易方面，英国、法国、德国、美
国需求侧资源可参与电能量市场、辅助服务
市场和容量市场；日本建立“负瓦特”市场机
制，引导用户节电降低负荷并在市场中出售
获益；澳大利亚需求侧响应可参与批发市场
竞价和调频市场；国内京津唐、江苏等少数
地区储能已可参与调峰市场，江苏、山东探
索了需求侧响应单边竞价模式，但需求侧响
应还无法参与能量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

三是制定政策和行业规则，为“源网荷
储”资源参与调节提供有力支持。

在政策制定方面， 欧盟设立了公共效
益基金支持需求侧响应技术应用和市场建
设，需求侧响应达最大负荷的 4%；美国出
台政策将需求侧响应上升为国家行动，部
分州的需求侧响应达最大负荷的 20%，18
个州实施了系统效益收费制度， 在电价中
加收 2%-3%费用支持需求响应；日本实施
能源革新战略和日本再兴战略， 为虚拟电
厂技术提供补贴，计划 2030 年需求侧响应
达最大负荷的 6%；国内稳步推进火电机组
灵活性改造， 完善电力辅助服务补偿或市
场机制， 要求需求侧调峰能力占最大负荷
的 3%，负荷控制能力占最大负荷的 10%。

在行业规则方面，法国、德国完善市场
规则， 降低门槛， 鼓励需求侧实体参与市
场；美国、丹麦立法支持需求侧资源可等同
发电资源，参与电力批发市场；澳大利亚立
法激励零售商与发电厂签订合同或直接投
资调节资源、与用户签订需求侧响应合同；
在国内， 山西要求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容
量与新能源装机匹配， 河南支持电网企业
需求侧响应补贴纳入输配电价核定。

近年来， 国内外结合电网实际需求，借
助先进技术，利用灵活市场机制，完善政策
措施，在“源网荷储”协同互动方面做了很多
实践，取得一定成效。 如针对电力供需平衡
问题， 利用市场机制调动灵活调节电源、跨
区调节容量和需求侧响应资源加以解决；针
对电网安全稳定问题，通过市场机制调动储
能参与调频、补贴激励精准控制毫秒级可中
断负荷加以解决；针对可再生能源消纳和电
网调峰问题，通过跨区电能交易、平衡市场、
分时电价等市场化机制加以解决等。

从国外经验看， 各国强调标准引领和
智能化技术应用，以能效管理带动负荷侧资
源利用业务发展，“源网荷储”资源深度参与
电能量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强化市场机制
和政策支持，以稳定的政策和收益预期推动
“源网荷储”技术应用和市场培育。虽然我国
出台了尖峰电价、补贴激励、有偿调峰等政
策，初步探索了需求响应竞价机制，但实时
需求侧响应和精准负荷控制技术应用还处
于示范阶段，缺乏用户侧资源参与能量市场

和辅助服务市场的机制，煤电机组灵活性改
造、新能源储能等约束性政策以及补贴资金
渠道有待进一步优化。 建议下一步在“源网
荷储”技术体系、市场机制和政策支持等方
面进一步完善提升。

在技术体系方面， 一要推动建立负荷
侧资源利用技术标准。 强化政府、行业和企
业协同，加快建立“源网荷储”相关终端设
备、 通信接口、 并网运行和控制等技术标
准，打通负荷设备、采集终端、负荷聚合商、
虚拟电厂系统、电网调度系统、交易系统之
间的数据和控制通道， 实现负荷资源可观
可测、可控可调的闭环集约管理。

二要持续深化可调节负荷精准控制技
术应用。目前我国仅少数地区实现了秒级和
毫秒级负荷精准控制。需进一步推动负荷监
测系统、负荷聚合平台、负荷自治控制终端

建设，深化负荷聚合调控和精准预测技术应
用，提高负荷调节的精度，为可调节负荷参
与电力交易和辅助服务提供技术基础。

三要深入开展能源数字技术应用和综
合能源服务。 发挥能效管理市场的导入作
用，通过负荷管理平台，利用能源大数据技
术，加强用电数据分析，刻画用户行为和画
像，提供能效管理等综合能源服务，提高用
户收益，激发用户参与“源网荷储”互动的
积极性。

在市场机制方面，一要深化支撑“源网
荷储”互动的市场机制设计。将需求侧响应、
虚拟电厂等资源纳入中长期、现货和辅助服
务市场。 完善辅助服务补偿机制，动态优化
调整辅助服务最高限价，提高收益水平。 加
快衔接省间和跨省辅助服务市场。现货市场
成熟后，电能量市场融合调峰辅助服务市场

作用，优化配置“源网荷储”调节资源。
二要逐步健全负荷侧资源辅助服务竞

价机制。 初期，设置独立的负荷侧资源辅助
服务市场，由负荷侧资源主体间参照标杆价
格开展竞价， 引导低成本市场主体积极参
与，培育市场认知度。后期，随可调负荷资源
广泛参与，逐步实现发电侧、负荷侧资源同
台竞价，形成统一完整的辅助服务市场。

三要建立常态化实时需求侧响应容量
激励机制。 针对实时需求侧响应资源制定
年度保底容量认定规则， 对常年保持有效
在线水平的实时需求侧响应负荷资源，按
认定保底容量执行常态化年度激励， 按实
际调控响应量执行单次响应激励， 提升负
荷资源实时响应参与积极性。

四要建立需求侧响应参与清洁能源消
纳的交易机制。 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

则， 尖峰电价资金池仅用于削峰需求侧响
应激励。 针对填谷需求侧响应，建立清洁能
源消纳交易机制。 由新能源发电商按需发
起邀约报价，负荷侧资源响应执行后，按成
交价获得相应激励。

在政策支持方面， 一要积极争取政策
持续提升电源侧调节能力。 加快出台煤电
机组灵活性改造促进政策， 积极探索年度
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容量与新增新能源装
机容量、煤电发电利用小数挂钩，推动煤电
机组通过技术改造实现最小出力低至 30%
的深度调节能力。 出台新能源联合储能项
目优先建设和并网的支持政策。

二要积极争取政策持续提升负荷侧调节
能力。 出台政策支持有条件地区尽快构建占
电网最大负荷 5%的需求侧响应资源库。 探索
尖峰电价、偏差考核、跨省购售结余、政府专
项补贴等资金渠道， 鼓励有条件地区将电网
企业需求侧响应补贴纳入输配电价核定，加
快推动负荷侧资源聚合形成规模化应用。

（作者均供职于国网能源研究院）

“源网荷储”互动已积累大量成熟经验

技术、市场、政策仍有完善空间

各国氢能发展路线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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